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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起，累不起，伤不起”———

单独家庭的“二胎成本账”
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 习 生 杨 雪

11月15日这一天， 天气很寻常， 陈香
挤在北京下班晚高峰的地铁上。 手机突然
响起， 那头是丈夫激动的声音： “老婆！
我们能生两个娃啦！”

这一天晚上，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公布， 一方
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就此启动。
“生还是不生？” 这个新诞生的问号，

近日被抛进了上千万个中国家庭里。

单独家庭的经济账：“城市
里，养不起”
陈香今年33岁， 孩子已5岁。 丈夫是

独生子， 而陈香不是， 这个家庭正是政策
的覆盖对象。

比起丈夫对 “单独二胎 ” 政策的欢
迎， 她则不打算要二胎。 虽然丈夫是某外
企经理， 两人月收入共两万多元， 但她依
然直言： “因为养不起。”

目前， 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 在
大城市， 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到底是多
少？

在宝宝还不到一岁时， 陈香就算了一
本经济账： “几个月的婴儿， 每月基本花
销起码在3000元以上。”

“宝宝吃国产奶粉， 每个月4罐大概要
1500元。 尿不湿需要500元。 给宝宝吃的
鱼肝油100元。 换季的时候， 衣服买的比
较多， 大概四五百元。 另外还有一些清洁
用品、 器具的花销。”

这样的成本账 ， 不只存在于特大城
市。 陈香的弟弟住在昆明 ， 孩子现在一
岁， 花销也不比北京低。

“我们是从网上买的德国奶粉 ， 130
元/罐， 每个月孩子要吃5罐， 需要650元。
尿不湿大概200元 。 小孩子长得比较快 ，
每个月都得买三四件新衣服， 花费700多
元。 玩具平均每月花费500多元。 如果孩
子生病 ， 去医院一趟下来就要700多元 。
如果女儿不吃奶， 还得去做推拿， 一次要
150元， 一周三四次。” 他对中国青年报记
者说。

他询问周围的朋友、同事，得到的结论
是，在昆明，月收入4000～1万元的家庭，养
孩子的支出多在3000元这个额度上下。

大城市的房价、 物价压力， 也拉低了
人们的生育愿望。

陈香的同事小王， 女儿刚一岁， 符合
“单独” 条件的他也不打算生二胎。 “现
在我们住的是一室一厅， 等到孩子大了，
肯定是不够住的 。 所以还要攒钱换大房
子， 没有能力再承担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费
用了。”

伴随着现代育儿观念的流行， 早教机
构日益火爆。 市场吞噬的不仅是孩子的童
年， 更有年轻父母 “赶不上CPI， 赶不上
房价涨幅” 的收入。

为了增强体质， 陈香的小外甥上了游
泳班 ， “一个星期4次 ， 一次60元 ”。 现
在， 他们还报了 “亲子班”， 一年48个课
时， 共交1.1万元。

这样算下来， 孩子一年的花费就要5
万到6万元。 “因为报了亲子班， 这样的
年花费在昆明算比较高的， 所以每个月，
父母还会给我们家补贴4000元左右。” 陈
香的弟弟说。

当孩子上学后， 花销就会减少了吗？

现在， 陈香的孩子在某公立幼儿园上
中班， 每月学杂费1500元。 “这样的花费
在北京算很便宜的了， 但是上幼儿园我们
还交了3万元赞助费。 所以大概三年的学
费是6万多元。”

她还给孩子报了英语班 ， 18次课 ，
3500元左右。 “这只是第一期， 一年念下
来得1万多元， 但其他家长都报了， 我以
后也准备一直报下去。”

此外， 城市孩子的玩具、 衣服， 一年
各得花 “小一万元”。 “比如这次双十一，
我就给他买了点乐高玩具， 两个700多元。
现在天冷了 ， 一件小孩羽绒服也一千多
元 。” 每年孩子生病的费用， 估计在3000
元到4000元。

这样算下来， 在北京养一个5岁的小
孩，一年需要8万元左右。“这样的费用在北
京并不算高，只是中等水平。”陈香说。

单独家庭的精力账：“两个
娃，累不起”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翟振武披露， “单独二胎” 政策对城市育
龄人群的影响相对更大， 因为独生子女主
要集中在城市， 在农村， 独生子女的比例
并不高。

但在 “单独二胎 ” 政策的前期调研
中， 城市家庭生二胎的意愿却相对较低，
约占60%。 这一比例在农村则高达80%以
上。

除了考虑高龄产妇的因素， 中国青年
报记者发现， 许多30来岁的夫妻考虑的不
仅是经济成本， 而是 “精力、 体力上吃不
消” 两个孩子。

陈香的周末， 也完全是在 “司机、 陪
读” 的角色中度过的。

周六上午 ， 她靠在芭蕾舞班的镜子
边， 看着女儿穿着粉红舞衣， 和小朋友一
起默默听老师的口令抬腿、 转圈。 下午，
她陪着孩子赶赴幼儿英语课堂， 窗边挤满
了抱着孩子外套的妈妈们。 周日上午， 她
守在绘画班的窗外， 偶尔她还客串一把孩
子们的模特。 下午， 她又得 “提溜” 着犯
困的女儿， 去参加她最怕的数学辅导班。

从南到北， 众多城市家庭， 共享着这
样的亲子画面。

而陈香并非报班最多的家长， 她的目
的也不是压榨孩子。 “主要是为了丰富她
的生活， 芭蕾是因为孩子自己喜欢才学
的， 其他的课程已经尽量少报了。 学数学
是希望让她开拓视野， 让她知道摆小棍、
算时间， 并不指望她参加竞赛。”

“家庭条件允许的话， 肯定要给他最
好的”， 成为诸多 “独一代” 家长对自己
的要求。

陈香的大学同学李牧在苏州工作， 现
在女儿主要由婆婆负责 “带”。 他们家不
想要二胎的理由是： “一个孩子就非常累
了， 老人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再添一个孩
子， 精力真是耗不起， 又没有其他老人能
来带了。”

陈香对这个结论非常赞同： “现在哪
里还能一个老人带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都
恨不得要牵扯两个老人的精力。”

“在城市， 凡是嚷嚷生二胎的， 基本
都是没要过孩子的。” 带着开玩笑的性质，
李牧如此断言。 她孩子班上的家长， 暂时
还没人愿意生二胎。

一对要了二胎的双独家庭夫妻告诉陈

香： “原本以为大孩子可以带小孩子， 但
没想到， 实际上养两个孩子的精力完全是
翻倍的， 是吃二茬苦， 受二茬罪。”

单独家庭的观念账：“独生
子女伤不起”
但陈香的丈夫王爽， 却牢牢站在 “支

持单独家庭生二胎” 这一边。
作为 “独一代”， 王爽认为独生子女

太孤单了。 “主要是为了孩子考虑， 孩子
能有个伴儿。”

因为 “没有伴儿”， 近二十年来， 社
会上对独生子女群体的 “伤不起”， 一直
不乏批评之声。

“比起多子女家庭，通常独生子女的分

享意识、团队意识、抗压能力会比较弱，容
易以自我为中心。 而且独生子女一般受到
的夸奖多，听到的负面信息少，自尊心比较
强，进入学校和社会可能会受不了打击。”

但王爽也承认， 不能把独生子女 “一
棒子打死”。 “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的时
候， 80、 90后还是很给力的， 还是比较能
担当责任的。 可能因为家里大人多， 家务
事不让独生子女干， 所以他们的动手能力
才弱， 如果都放开手， 让他们去做， 也不
会总是弱的。”

34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也带来独子家
庭的 “伤不起”。

“只有一个孩子”， 让很多父母反对孩
子涉足军人 、 警察等风险系数偏高的职
业。 王爽就认为： “如果能为国家作贡献
当然好， 但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独生子女的
因素， 除非他自己非要去当兵。”

频频看到“百万个失独家庭”的新闻，
也是他想要二胎的原因。“那些40岁、50岁
的父母，再生孩子已经不现实了。失去唯一
的孩子，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421” 的家

庭结构， 也加重了独生子女肩上赡养老人
的负担。

王爽的母亲曾患病住院， 那时就把他
和妻子累趴下了。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
家里的孩子、 去医院陪床， 还要去看望爸
爸， 简直要把我劈成四半。 那一阵子， 我
和老婆都是连轴转， 我的体重一下子掉了
10斤。”

因此， 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面临这样
“独木难支” 的局面： “如果家里有兄弟
姐妹， 就可以倒着班来。”

单独家庭的 “观念账本” 里， 还有一
个更尴尬的概念： “重男轻女”。

对房价高企的解读， 早有 “丈母娘经
济” 概念， 全国不少地区， 都存在 “给儿
子买房” 的情况。 这导致部分有女儿的家
庭不愿意生二胎， 以免生了个儿子之后，
女儿 “太可怜”。

“房子大都是买给儿子， 但将来父母
老了， 是儿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 我是独
生女， 结婚后， 我父母赞助了我们买房。
如果我有个弟弟， 你想想我还能有什么？”
李牧说。

另一面， “重男轻女” 观念下， 一些
有女儿的单独家庭， 顿时感受到了长辈希
望他们 “再生个男孩” 的压力。

“‘生儿生女都一样 ’ 已经讲了30多
年， 希望更多爷爷奶奶辈的人能够真正转
变观念， 尊重子女的选择。” 身为 “70后”
的李牧颇有感慨。

“观念需要一代人来改变”
虽然陈香不打算生二胎， 但是她一样

在当天晚上发出了一条欢庆 “单独二胎”
的微博。

“现在放开了政策， 无论我想或不想
生， 都可以自己选择， 不再是国家明令禁
止。 这不一样， 还是很有必要开放的。”

看到微博 ， 王爽又试图说服妻子 ：
“再生一个孩子， 我们略微 ‘穷养’ 不就
可以了吗？ 过去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不都
可以带好几个孩子吗？”

但她反驳：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小时
候了， 孩子都养得很金贵， 要讲究教育质
量， 注重孩子的习惯养成、 科学喂养， 更
不可能长时间离开家长的视线。 现在的城
市里， 你见过三五岁的小孩独自在大马路
上走的吗？”

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第一批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经过34年独生子女政策影响， 加之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人的育儿观念也从
“粗养” 一步步走向了 “精养”。

对于一个老人看不过来一个孩子， 李
牧深有体会： “老人看孩子 ， 真的比较
累， 有时候都吃不上饭。 主要是怕孩子磕
着碰着， 现在不像以前住平房， 街坊、 亲
戚能帮着看着点儿， 放学后能在院子或胡
同玩会儿。 现在住的都是楼房， 不敢把孩
子一个人放在家里， 煤气、 电都不安全。”

接送上下学， 也逐渐从 “争议话题”
成为城市家长的 “必需选项”。

“现在孩子都早放学， 小学生减负了，
3点10分就下学， 父母都有工作的话， 一
般没有这个时间下班的 。 ” 陈香解释 ，
“我们小时候流动人口少， 谁家来外人都
看得见， 放心让孩子一个人自己走胡同、
过马路回家。 以前也没有那么多车， 谁家
有车停在胡同里都算新鲜的了。”

李牧认为这并非小题大做， “这是社
会发展带来的问题， 现在外面车很多， 以
前只有自行车。 而且现在侵害孩子的负面
事件、 报复社会行为也不少， 所以， 孩子
的安全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精养” 的教育观念， 对于单独家庭
也有 “不得不从” 的无奈。

实际上，陈香也不愿意让孩子这么累。
“这班那班，真的上不过来，但这是教育的
大环境使然， 大部分家长和孩子的节奏就
是这样。你不学，别人学，就是‘输在起跑线
上’，甚至不是‘赢了对方’。”

她看到国外幼儿园的教学 “就是玩”，
而她孩子的幼儿园正好相反。 “不但不能
玩， 上完大班， 还得上学前班， 提前学小
学的东西， 你不学就跟不上课程。”

“真的有必要所有人一起 ‘抢跑 ’
吗？” 王爽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他们隐隐觉得 ， 放开单独家庭生二
胎， 也许就是一个让很多国人转变育儿观
念、 “别那么紧张” 的契机。

“观念可以改变，值得期待，但可能需
要一代人的时间。”陈香看着身边玩布娃娃
的女儿，眼神明亮。

（文中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李 林

实 习 生 苏孟迪 项云康

一座新校舍的建成， 与一桩行贿案扯
上了关系。 但记者发现， 受贿者虽入狱，
多数行贿者却未被追责。

牵扯行贿的， 是河南省伊川县的上天
院小学。 2013年10月30日， 本报刊发文章
《一座与 “行贿” 有关的新校舍》， 对此事
进行了报道。 河南伊川县委宣传部、 伊川
县纪委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由于没
有收到判决书， 因此 “不清楚有本县公职
人员牵涉到该案中”。 伊川县教育局局长
王瑞卿、 副局长李校立等人仍担任原职，
未受到任何处罚。

纪检部门回复 “不知
情”， 行贿人员未受罚
2012年12月18日， 河南省孟津县人民

法院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数
罪并罚， 判处河南省教育厅原审计处处
长 、 财务处副处长冯哲有期徒刑 15年 。
2013年3月15日，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
审维持原判。

2013年1月17日， 由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主办的河南法院裁判文书网， 对冯哲
案一审判决书予以网上公示。 判决书中明
确列举了冯哲被审理查明的45起受贿事
实， 成为认定冯哲犯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的证据。

洛阳中院负责终审的主审法官孔海建

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终审判决中， 一
审判决书中的10项受贿事实， 因证据不足
没有被认定 ， 最终认定的受贿事实为35
项。

在这35项受贿事实中， 上天院小学是
其中之一。

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 “2010年11月
春节前， 为感谢冯哲为伊川县上天院小学
拨付校舍改造资金提供的帮助， 伊川县教

育局局长王八×和副局长李十一×在省教
育厅停车场送给冯哲现金2000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 这35项受贿事
实， 涉及了河南省12个市、 共计50名行贿
人， 其中不乏县教育局局长、 县教育体育
局教研室主任等国家公职人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对中国青年

报记者指出 ： “一些行贿行为因数额较
小、 情节轻微， 虽未达到犯罪的程度， 但
还是应该受到行政和党纪处罚。”

记者致电联系了12个市的纪检部门。
取得联系的8个市纪检部门均回复， 并不
知晓本市有公职人员涉及冯哲案， 因此没
有对行贿人员作出处罚。

河南省鹤壁市纪检委工作人员表示

“没听说”， 并称没有收到相关判决书， 不
了解情况。 “异地审理案件的判决书不会
送到鹤壁市来， 我们也就不清楚有谁参与
了行贿。”

焦作市纪检委宣教室工作人员也表

示： “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也没人跟我
们反映这个情况。”

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立
案标准的规定 》， 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
的， 应予立案。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就冯哲案判决书

中所涉行贿人员的工作现状及追责情况进

行调查时发现， 即便达到这一标准， 也不
乏 “带病在岗” 或未被处罚的情况。

冯哲案判决书中显示： “在2011年春
节前， 鹤壁高中校长翟××为感谢冯哲在
下拨资金过程中给予鹤壁市鹤壁高中的关

照， 在冯哲办公室送给冯哲现金4万元。”
记者拨通了鹤壁高中的电话， 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翟某一直担任该校的校长职
务， 近年来未听说人事变动的信息。

判决书还披露： “在2009年至2011年
期间， 焦作四中校长李一×为该校争取资
金找冯哲帮忙， 李一×为感谢冯哲在拨付
资金中的关照， 分3次送给冯哲现金3.4万

元。”
但根据 “河南教育网 ” 的报道 ， 自

2007年起， 李某开始担任焦作四中校长，
并兼任该校党总支书记。 目前， 焦作四中
的官方网站上， 李某依然担任该校校长职
务。 焦作四中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
实了这点。

判决书披露 ， 行贿的有县教育局局
长。 “2007年 ， 桐柏县教育局局长马××
为该县高中争取资金找到冯哲， 冯哲答复
需到教育部活动并需要经费， 2008年春节
前拨款40万元到位后， 马××派会计孙凡
学和司机姚××到郑州送给冯哲现金6万
元； 2009年该校再次向省里申请校舍维修
资金 ， 在拨款到位后 ， 在 2010年 3月 ，
马××和司机姚××一块到冯哲办公室送给
冯哲现金6万元。”

桐柏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马
局长因年龄问题已于两三年前退休， 不清
楚是否受到处罚。

判决书披露 ： “淅川二高校长王十
一×多次向冯哲提出让在资金上给该校予
以照顾， 在2008年年底冯哲通知该给其拨
了40万元的项目款， 并提出其中花费费用
1.7万元， 王十一×于2009年2月 ， 送给冯
哲现金两万元。”

淅川二高的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先

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今年3月， 纪委
曾找校长谈话并批评。

该工作人员认为没有追究的意义 ：
“这就是来回跑的一个费用， 这是正常工
作啊。 这种情况都是为了工作， 又不是装
到个人腰包。”

此外 ， 行贿的还有舞阳县的学校 。
“在2010年10月， 为感谢冯哲在给舞阳县
三高拨付资金过程中的关照， 时任舞阳县
三高的校长关××、 副校长董一×及会计董
二×在教育厅地下停车场内送给冯哲现金
两万元。”

记者与舞阳县三高取得了联系， 工作

人员确认了现任校长是关校长。 但当记者
询问关校长在 “冯哲案” 后是否受到惩处
时， 对方回答 “我是从外面过来的”， 并
随即挂断电话。

此外， 对于涉及行贿的光山县第二完
全小学正副校长、 光山县白雀园镇张寨村
支书的处理问题， 记者电话询问了光山县
纪委。

光山县纪委办公室主任徐主任表示，
因为没接到也没看到过相关的文件， 对这
件事不清楚， 并表示如果接到上面的相关
文书 ， “该给怎么处理的肯定要给处理
的”。

“没有判决书” 让行贿者
逃脱责罚？
记者调查发现， 对于为何没有对行贿

者进行查处， 多个市纪检部门表示， 因为
没有收到判决书， 所以不知道有本市公职
人员涉及行贿， 也就未对其进行查处。

但孟津县人民法院负责冯哲案一审的

审判长陈新安表示， 按照相关规定， 法院
没有义务向行贿者所在单位及纪检部门寄

送判决书。
孔海建也表示， 按照我国 《刑事诉讼

法》 第196条规定， 法院只需要向公诉方、
被告人 、 辩护人 、 诉讼代理人送达判决
书， 如果被告方是国家公职人员， 则需向
被告方所在单位纪委寄送判决书。

记者随后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

情况， 据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一般的程序
规定， 法院会将判决书寄送给原告、 被告
和代理律师， 但证人不是法律规定的必须
送达主体。

今年5月， 河南5名官员被查出 “戴罪
任职”， 最长达3年 ， 其中两人还获得升
职。

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

记者， “戴罪升职” 事件后， 最高人民法
院曾出台一项内部规定， 要求要向职务犯

罪的被告人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送达

判决书。
规定出台后， 河南省高院不仅会将判

决书寄送至案件的原告、 被告， 还要将判
决书向职务犯罪的被告人所在单位的上级

主管部门送达。
“但是向证人所在单位和纪检监察部

门送达判决书， 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关的规
定。” 该工作人员坦承， “目前不是硬性
要求。”

“法院主动寄送 ， 这不符合常理 。”
孔海建说， “纪委如果要对行贿者进行处
理， 应该由其主动向法院索要证据材料和
文书作为参考。”

河南高院另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 ：
“证人是作证的， 法院是针对原告和被告
发的判决书， 并不是针对证人发的。 法院
没有义务向证人所在单位和当地纪委送达

判决书。”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副主任许

兰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目前， 对类似
受贿案件牵扯出的行贿者， 其查处工作主
要依靠纪委 “主动关注”。

但孔海建和陈新安均向记者表示， 目
前， 还没有行贿者所在地的纪检部门来要
过相关证据材料和文书。

“如果纪检监察部门知道消息， 主动
到法院和检察院来了解 ， 法院和检察院
就会做详细的介绍。” 洪道德说， “如果
纪委不主动 ， 这个事情很可能就过去
了。”

专家建言： 健全判决书送
达机制 提高行贿成本

事实上， 行贿者逃脱惩罚早已不是新
鲜事。

今年9月， 有媒体报道， 张家川一名
中学生因在网上发帖 “造谣” 被刑拘。 该
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随后， 就有网友
意外发现， 该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早在一

份1月的判决书中就已被认定存在行贿行
为。 该事实被曝光后， “带病在岗” 的白
勇强被停职。

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肖云忠说： “目前， 对受贿的案件
惩罚比较多， 但是对行贿的案件判处要轻
一点。”

原因何在？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林■认为： “现在虽然已经加强了对行贿
人的打击， 但行贿人需要出庭作证， 作为
污点证人， 对他们的处罚往往会比较轻
微。”

我国 《刑法》 第390条也规定， 行贿
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 可以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除了有 “污点证人 ” 的身份作保护
外， 许兰亭表示， 由于目前没有规定 “判
决书必须送达行贿者的单位及纪检部门”，
纪委就难免因 “不知情” 而 “不处罚”。

针对这种情况， 洪道德呼吁， 应弥补
这一漏洞， 建立将判决书送达行贿人所在
单位及纪检部门的机制。

他分析， 法院作为一个审判机关， 应
该被动办案 ， 而不可以主动办案 。 “因
此， 向行贿者所在单位及纪检部门送达判
决书的责任， 应该由检察院来承担。”

“检察院和纪检委之间， 联系很紧密，
纪检监察部门一旦发现了违法事实， 对违
法人员进行处理的同时， 会把涉嫌犯罪的
部分移送至检察院。”

洪道德指出， 按照目前的规定， 人民
检察院只有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时候， 才需
将涉案人员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而针
对起诉案件中的其他涉案人， “现在的情
况是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 他认为， 应该建立一个检察院
和纪委间的逆向工作流程。 “人民检察院
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以

及审查起诉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还有一部
分人已经涉嫌违纪违法， 还没有达到犯罪
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把这一部分人
的违纪违法行为移送到纪检监察部门去处

理。”
肖云忠还建议， 纪检监察部门应建立

一项行贿人 “行贿行为” 的披露制度。
“就像公民的诚信档案一样， 在打交

道之前， 公众可以查阅这个人有没有行贿
记录， 了解他受到过的惩罚。”

“这一举措， 能够让行贿人的代价变
大， 削弱行贿人的动机， 并有助于公众实
行监督。” 肖云忠说。

“单独”可生二胎，中国将多生950万婴儿。 CFP供图

河南教育厅一处长因贪入狱 行贿者照样做官
专家呼吁建立判决书送达行贿人所在单位纪检部门机制


